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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教育大學九十五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九十六年六月十二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至十三時五十五分 

地點：綜合教育大樓地下室多功能教室 

主席：王教務長柏山                             紀錄：朱瑜華 

列席指導：楊校長思偉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王教務長柏山：校長、各位委員大家午安！中午時分感謝各位撥冗出席本

校第一次課程委員會，在此先介紹本委員會之校外代表，第一位為教育學

院所推選出之校外代表，也是本校前校長亞洲大學劉湘川教授；第二位為

數理暨資訊學院所選出之生物領域專家修平技術學院陳培中教授，感謝兩

位出席，接下來先請校長給予指導。 

貳、 校長指導 

楊校長思偉：各位委員感謝大家出席本次會議，這是本學期第一次課程委

員會，也是本校課程委員會第一次正式運作。為因應學校轉型發展，落實

三級制課程發展機制是必須推動的，並且為學校生存發展及提升競爭力，

最終還是需回歸系層級之課程委員會之落實。系層級之課程應扣緊系所發

展及學生基本能力；院級之課程委員會應為發揮統整之功能及修正審查系

所課程；而校級課程委員會的功能與教務會議是同位階的，但有些部分，

行政上還是需至教務會議層級作最後決議。再者在課程上的問題，因為各

位大都是教育領域出身的專家，對於不同中英文名稱、學分數等等都可給

予具體建議，這樣課程委員會是可發揮其功能的。課程最終的目的是為培

養學生畢業後競爭力及就業能力，在會前師培中心張淑芳主任提到，教育

部希望我們在七月份前，呈報 97 學年度師資生比例及調整方案。97 學年

度教育部所給的比例上限還是百分之五十，學校可以考慮是否要再降低比

例，因為目前推估全國師資生畢業後，實際可擔任老師約 10％，因此我們

在培育師資部分，未來應需著重於菁英師資生的培養部分。再者教育部未

來有意將國中小學教師學歷提升至碩士層級，目前在小學部分在職教師有

碩士學歷比例只有百分之十幾，因此，未來本校在碩士在職專班部分也是

應努力的方向。本校這一年來，各項事務已逐步運作中，也有許多成果產

出，學校整體的聲望也慢慢在提升，感謝各位的努力，也謝謝各位的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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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暨藝術學院 

案由：人文社會暨藝術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核定。 

說明：檢附人文社會暨藝術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決議：修正通過。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人文社會暨藝術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96.5.14 第二次人文社會暨藝術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6 年 6 月 12 日九十五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為規劃整合審議本院各學系相關課程事宜、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設

置本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由當然委員、選任委員組成。本委員會由院長、各系所主管為

當然委員；各系所專任教師代表一人，以及校外專家學者一人、業界代表一人、學生代

表一人、本院畢業生代表一人，以上為選任委員。 

由院長擔任召集人。委員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校外專家學者、業界代表、學生代表、

本院畢業生代表均由院務會議推選產生。 

三、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並得視需要召開臨時會議。會議結果須提報院務

會議核備。 

四、本委員會主要職掌如下： 

（一）研訂本院課程相關之規章、課程評鑑辦法及其他相關事宜。 

（二）規畫並審議本院系（所）學程之共通課程與其相關規章。 

（三）規畫並審議本院各系（所）學程之進修推廣教育課程與其相關規章。 

（四）規畫並審議本院各系（所）新增之課程或學程與其相關事宜。 

（五）參與協調與溝通全校性共通課程、通識教育課程。 

（六）評鑑本院各系（所）學程之課程及進修推廣教育課程。 

（七）其他有關本院各系（所）課程之規劃、協調及溝通等相關事宜。 

五、本委員會由召集人擔任主席。會議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人數達二

分之ㄧ以上始得決議。 

六、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敬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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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數理曁資訊學院 

案由：數理曁資訊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審查。 

說明：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辦理。 

決議：修正通過。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數理暨資訊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96年 4 月 25 日九十五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96 年 6 月 12 日九十五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國立臺中教育大學數理暨資訊學院依據「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

辦法」第二條規定，設置本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本院課程發展之方向，並擬定全院課程開設原則。 

（二）規劃院訂必、選修科目及授課事宜。 

（三）審議各系(所)研議開設或修訂之共同必、選修科目事宜。 

（四）協調及整合全院的開課資源及師資。 

（五）擬訂課程實施之評鑑事宜。 

（六）審議院內其他與課程有關之事宜。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由當然委員、選任委員及學生代表組成。 

當然委員由院長、各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等組成。 

選任委員由各系(所)之專任教師各推選一人，以及校外專家學者一人、業界

代表一人、畢業生代表一人、院內研究生與大學部學生代表各推選一人組

成。各選任委員得連任之。委員由院長呈報校長遴聘，任期一年，連聘得連

任。委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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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院長兼任之。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必要時得臨時召

集之。 

六、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敬呈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討論。 

說明：檢附教育學院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決議：修正通過。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96.4.10 教育學院 95 學年度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96 年 6 月 12 日九十五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六點規定，設置本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當然委員由本院院長、各系所主管組成。選任委員由各系(所)

之專任教師代表一人，以及校外專家學者 1名、業界代表 1名、學生代表 1名、本院畢

業生代表 1名組成，院長擔任召集人。委員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 

    教師代表由各系（所）推選 1名參加，校外專家學者、業界代表、學生代表、本院畢業

生代表均由院務會議推選產生。 

三、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並得視需要召開臨時會議。會議結果需提報院 

  務會議核備。 

四、本委員會主要職掌如下： 

  (一)研訂本院課程規章、課程評鑑辦法及其他相關事宜。 

  (二)規畫本院系（所）及學程的共通課程。 

  (三)審議各系（所）及學程之課程及其相關規章。 

  (四)審議各系（所）及學程之進修推廣教育課程及其相關規章。 

  (五)審議新增系（所）或學程之課程事宜。 

  (六)參予協調與溝通全校性共通課程、通識教育課程。 

  (七)評鑑各系（所）及學程之課程。 

  (八)評鑑各系（所）及學程之進修推廣教育課程。 

五、本委員會由召集人擔任主席。會議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達 

  二分之一以上始得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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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敬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四：                               提案單位：數理曁資訊學院 

案由：擬訂 96 學年度「資訊科學學系碩士班書報討論 I」講座課程，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本校講座課程實施要點暨本系 96.3.27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

系務會議通過辦理。 

二、 檢附講座課程綱要及經費預算表。 

決議：講座課程綱要同意通過，經費預算表部分請資訊系另案簽會會計室審核。 

資訊科學學系講座課程 

課程名稱：碩士班書報討論 I 

主持教師：資訊科學學系主任 

教學綱要： 

為提升學術水準，使教學趨於多樣化，及延攬國內外成就卓著之專家學者來校演講授課，以

期培養更多優秀人才，資訊科學學系特依本校「國立台中教育大學講座課程實施要點」設立

碩士班「書報討論」講座課程。 

 

一、課程目標： 

為提升學術水準，使碩士班教學趨於多樣化，及延攬國內外成就卓著之專家學者來校演講授

課，使得碩士生在畢業前，能夠吸收來自產官學研各界資訊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的研究心得

與成果，使學生有更寬廣的視野，以面對畢業後的競爭，同時，為培養更多優秀人才，亦歡

迎大學部學生選修或旁聽此課程。 

 

二、主要內容及進度： 

依資訊「網路及行動通訊技術」、「軟體工程技術」與「資訊系統」三大領域設定演講主題進

行，每週安排一位演講者到校演講與資訊科技相關的心得經驗與研究成果，其中，「網路及行

動通訊技術」規劃網際網路技術、無線計算、行動通訊技術、與網路安全等四個核心領域；「軟

體工程技術」規劃軟體發展方法論、網際服務軟體工程、智慧型系統、及軟體品質保證與流

程管理等四個核心領域；「資訊系統」則包含資訊系統架構與、資訊軟硬系統整合、嵌入式系

統等主軸。每隔數周綜合討論一次，由課程主持教師親自授課，目前暫訂下列演講場次： 

第 01 週 資訊技術介紹 (親自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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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 週 演講者：交通大學林一平講座教授(兼資訊學院院長)  

第 03 週 演講者：逢甲大學張真誠講座教授 

第 04 週 演講者：中央大學李允中教授(兼計中主任)  

第 05 週 演講者：台灣大學趙坤茂教授 

第 06 週 演講者：交通大學曾建超教授(兼網路工程所長) 

第 07 週 演講者：交通大學曾裕棋教授(兼資訊工程系主任) 

第 08 週 演講者：台灣大學逄愛君教授 

第 09 週 綜合討論 (親自授課) 

第 10 週 演講者：音象公司馬志超總經理 

第 11 週 演講者：台中技術學院陳同孝教授(兼資訊工程系主任) 

第 12 週 演講者：英保公司黃錦龍總經理 

第 13 週 演講者：東海大學朱延平教授(兼圖書館館長) 

第 14 週 演講者：資策會張文村博士(兼所長) 

第 15 週 演講者：逢甲大學林志敏教授(兼資訊學院不分系系主任) 

第 16 週 演講者：台北科技大學電機系林敏勝教授 

第 17 週 演講者：靜宜大學翁永昌教授 

第 18 週 綜合討論  (親自授課) 

 

三、主要教材與用書： 

演講者之投影片 

四、上課方式： 

    課堂講授與演講 

五、課程要求： 

由每位同學每週撰寫一篇心得報告。 

六、評量方式： 

依心得報告及出席率而定。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資訊科學學系碩士班「書報討論 I」講座課程經費預算表 
週

次 
授課日期 主講人/任職單位職稱 授課時間 鐘點費 交通費 膳雜費 合計 備註 

1 96/9/21 王讚彬 主持教師 6,7 節      -       -      -       -     

2 96/9/28 林一平 交通大學講座教授(兼資訊學院院長) 6,7 節   10,000     396    275  10,671 現任交通大學講座教授 

3 96/10/5 張真誠 逢甲大學講座教授 6,7 節   10,000     -      275  10,275 現任逢甲大學講座教授 

4 96/10/12 李允中 中央大學教授兼計中主任 6,7 節 6,000 578    275   6,853 現任中央大學計中主任 

5 96/10/19 趙坤茂 台灣大學教授 6,7 節      -       -      -       -   由本系辦理學術演講活動經費支應 

6 96/10/26 曾建超 交通大學教授兼網路工程所長 6,7 節 4,000 396    275   4,671 現任交通大學網路工程所長 

7 96/11/2 曾裕棋 交通大學教授兼資訊工程系主任 6,7 節 4,000 396    275   4,671 現任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主任 

8 96/11/9 逄愛君 台灣大學教授 6,7 節      -       -      -       -   由本系辦理學術演講活動經費支應 

9 96/11/16 王讚彬 主持教師 6,7 節      -       -      -       -     

10 96/11/23 馬志超 音象公司總經理 6,7 節    4,000     -      250   4,250 現任音象公司總經理 

11 96/11/30 陳同孝 台中技術學院教授兼資訊工程系主任 6,7 節    4,000     -      275   4,275 現任台中技術學院資訊工程系主任 

12 96/12/7 黃錦龍 英保公司總經理 6,7 節    4,000     -      250   4,250 現任英保公司總經理 

13 96/12/14 朱延平 東海大學教授兼圖書館館長 6,7 節    6,000     -      275   6,275 現任東海大學圖書館館長 

14 96/12/21 張文村 資策會博士兼所長 6,7 節    4,000     750    275   5,025 現任資策會網路多媒體研究所所長 

15 96/12/28 林志敏 逢甲大學教授兼資訊學院不分系系主任 6,7 節    4,000     -      275   4,275 
現任逢甲大學資訊學院不分系系主

任 

16 97/1/4 林敏勝 台北科技大學電機系教授 6,7 節      -       -      -       -   由本系辦理學術演講活動經費支應 

17 97/1/11 翁永昌 靜宜大學教授 6,7 節    4,000     -      275   4,275 曾任靜宜大學資工系系主任 

18 97/1/18 王讚彬 主持教師 6,7 節      -       -      -       -     

合          計 64,000 2,516 3,250 6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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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數理曁資訊學院 

案由：有關資訊科學學系大學部 93.94 學年度課程架構表擬分別回溯

採認二門選修科目及學分數如說明二，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本校課程調整與精實方案第三點：「…各系所可適時調整

並彈性回溯採認修習學分，但以不超過該學年學生入學時課

程架構表中選修學分之 1/5 為原則辦理。」 

二、 案經資訊系 96.4.27 九十五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

議決議通過 93.94 學年度課程架構表回溯採認新增科目如

下：      

學年度 科目名稱 選別 學分數 時數 

93 網際網路 選 3 3 

93 嵌入式系統導論 選 3 3 

94 網際網路 選 3 3 

94 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 選 3 3 

決議：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數理曁資訊學院 

案由：敬請追認『微積分』（6 學分 6 小時）為科學應用與推廣學系

95 學年度專門選修科目。 

說明： 

 一、科廣系 94 學年度及 96 學年度課程架構中均有『微積分』一科，

且均為必修課程 6學分 6小時，為避免課程中斷，敬請同意追

認『微積分』（6 學分 6 小時）為科廣系 95 學年度專門選修科

目。 

二、依據教務處於 94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末教務會議訂定之「課程調

整與精實方案」中規定可彈性回溯採認選修課程。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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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暨藝術學院、數理曁

資訊學院、教育學院 

案由：96 學年度大學部暨研究所課程科目表，提請  討論。 

說明：計收到人文社會暨藝術學院、數理曁資訊學院、教育學院等

19 個系所 96 學年度課程科目表，其修正內容如附件。 

決議：修正通過（各系所課程架構表中，有關教師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之文字措辭統一部分，由師培中心及教學組協助統一修正）。 

 

 

肆、臨時提案 

 

臨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特殊教育學系 

案由：有關本系 96 年入學（100 級）課程簡介及「特殊教育教師職

前教育專業課程」之修訂，請討論。 

說明：1.本系 100 及課程簡介已於 960417 本系系務會議將資負優異

類至少選修 8 學分及身心障礙類至少選修 10 學分科目表裡

的「其他」刪除。 

      2.特殊教育教師職前教育專業課程裡的「其他」尚未做刪除。 

      3.至於說明 1及說明 2刪除後擬增加的課程科目，擬於 960612

本系期末系務會議討論。 

      4.附上 95 年特殊教育教師職前教育專業課程以供參閱。 

決議：本案緩議，請特教系逕提本（95）學年度第二學期期末教務會

議討論。 

 

伍、散會（時間：6 月 12 日 13 時 55 分） 

 


